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卓尼县人民政府
2025—2026 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

为有效预防和控制森林草原火灾，切实保障好全县森林

草原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和国务院《森林防火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 541 号）《草原防火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42 号）等

有关规定，结合全县森林草原防火形势和今冬明春防灭火工

作实际，确定 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为全县

草原重点防火期，2025 年 11 月 1 日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为

全县森林重点防火期，其它时间为一般防火期。为切实做好

2025－2026 年度全县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，发布如下命令：

一、落实防火责任。严格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

和以地方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森林草原防火责任

制，强化行业职能部门监管责任、森林草原经营单位主体责

任，加大森林草原火灾的防控力度。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

或者管理区域的，主管部门要建立森林草原防火联防机制，

明确联防职责，协同做好联防区域内的森林草原防火工作。

充分发挥林长制平台作用，实现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党委领导、

党政同责、属地负责、部门协同、全域覆盖、源头治理的长

效责任体系，确保山有人管、林有人护、火有人防、责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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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，对失职渎职导致发生森林草原火灾人员要严厉追责问责，

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以责任追究倒逼工作落实。

二、发布禁火命令。在高火险期，特别是在春节、元宵、

清明等传统民俗祭拜节日、假期及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高

危时段，各乡镇应根据需要适时张贴禁火命令，要求进入林

区、牧区人员必须做到“五严禁”：严禁吸烟、野炊、烧烤、

点火把、生火取暖；严禁烧荒、焚烧秸秆、烧灰积肥、焚烧

垃圾；严禁上坟烧纸、烧香点烛；严禁燃放烟花爆竹、点孔

明灯；严禁携带火种及其它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

禁火区。

三、强化宣传教育。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要把宣传教育

作为防火工作的第一道工序、第一道防线来抓，广泛组织开

展全民森林草原防火宣传教育活动和防火“宣传月”“宣传

周”主题宣传活动，大力开展森林草原防火宣传“进企业、

进农村、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家庭、进机关、进寺庙、进网

络”，同时要做好《甘南藏族自治州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

工作的决定》及典型案例的宣传，不仅要让群众认识森林草

原防火的重要性，更要让群众明白引发森林草原火灾的严重

后果，努力营造全民关注、全民支持、全民参与保护森林草

原、防范林草火灾的浓厚氛围。同时森林草原防火主管部门

要主动向社会公开“12119”林草火警报警电话。本命令由

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印制藏汉双语版并进行大力的张贴宣

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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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严控野外火源。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内，各乡镇、

各有关部门要加大极高火险（高火险）区域的火灾隐患排查

整治力度，坚持预防为主、防灭结合，坚持群防群治、联防

联控，织牢编密森林草原防灭火网络，紧盯重点区域、重点

部位、重大活动、重要节点，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级别以上

森林草原火灾，不发生人员伤亡的两条底线；扎实推进森林

草原火灾隐患排查和查处野外违规用火行为专项行动，充分

发挥护林员职责，加大入山巡查密度和巡查频率，及时发现

并消除火险隐患；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

人负有监管责任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履行监护人责任，防止

被监护人玩火弄火引发森林草原火灾；进入林区的所有车辆

和人员应当自觉接受检查并进行登记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

无条件配合，不得拒绝、阻碍；县公安机关要加大对森林草

原火灾肇事者的打击力度和火灾案件处置力度；林区、牧区

施工单位和住户，必须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

自觉接受森林草原防火监督管理和检查，自觉管理好火源，

做好预防工作。

五、加强值班值守。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内，各级森林

草原防火机构及有关单位必须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

带班制度，严禁脱岗、随意替岗或值班电话呼叫转移后离岗。

严格执行“有火必报、报扑同步”和 2 小时之内及时、准确

规范报送火情信息及处置情况的规定，决不能出现迟报、瞒

报，甚至不报的现象。森林草原消防专业、半专业队伍要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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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24 小时执勤、备勤、靠前驻防制度，时刻保持临战待命

状态。

六、做好应急处置。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要修订和完善

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，适时组织开展防灭火演练，确保一

旦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时能够按照预案快速响应、迅速处置。

要全面开展防灭火机具设备、物资的清点、保养、检修工作，

确保关键时刻能拿得出、用得上。应急、林草、公安、气象、

交通运输部门要牢固树立“以人为本、安全第一”的思想，

强化相互沟通协调，积极做好森林草原火灾扑救的各项准备，

落实防扑火安全措施，避免发生人员伤亡事故。任何单位和

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，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并

拨打森林草原防火火警电话（12119)）。

七、严格责任追究。“凡违反本命令的，依据相关法律

法规给予相应处罚”。

八、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特此命令

县长：

2025 年 10 月 14 日


